
郑民文 (2O09〕 286号

郑州市民政局关于

认真做好民政规范性文件审核备案工作的意见

2007年 ,市民政局下发了《关于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(郑 民文【20071234号 )。 文件下发后,各处室、单位对民

政系统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比较重视,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和备案

工作亦有所加强。但是,目 前,仍有一些处室和单位不严格按照

程序运转规范性文件。有的规范性文件,未经法制审核即送局领

导签发,还有的存在迟各、漏各情况。市政府推行行政执法责任

制领导小组曾多次发文对市民政局规范性文件的备案率、备案及

时率提出整改要求。为认真做好民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核与备案工

作,特提出如下意见:

一、进一步界定民政规范性文件的范围

民政规范性文件,就市本级而言,是指局机关各处室组织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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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的以民政局名义下发的或联合其它委局共同下发 (使用民政发

文字号)的 ,涉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、义务,在一定

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,在一定时间内普遍适用的规定、办法、

规则和含有规范性内容的通知、意见、决定、通告、公告、会议

纪要等。

按照规范性文件的涵义和市政府的有关要求,下列文件不属

于规范性文件。主要包括:1、 办理人大议案、政协提案的答复意

见。2、 公民信访问题的答复或复核意见。3、 先进集体和个人的

表彰决定。41向 市委1∷ 市政府及其它部门报送的请示、申请|报

告,如 :报请发文、增加编制、下拨经费、规划用地、车辆更新

等方面 的文件。5、 成立 (调整)领导小组、机构设置、干部人

事任免、区划调整、节假日值班安排等方面的攴件J-、 印发领导

讲话的通知。7(举办培训班、召开会议、外出考察等事务性通知。

8、 纯转发上级规范性文件的通知。(转发文件中未提出具体贯彻

意见):9、 以领导小组名义下发的文件。       ∷

其它含义模糊或无法认定的文件,有关处室应先送政策法规

处认定,再决定是否审各。           ∷

二1· 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法制审核制度

拟以民政局名义或联合其它局委制发的规范性文件,相关处

室和单位必须按照
“
有件必各,先审后各

”
的原则,将文稿送政

策法规处进行合法性审核。
∷
经合法性审核后方可上会研究或送局

领导签发。任何处室和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规避规范性文件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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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性审核。法制审核的主要内容:1、 是否超越职责权限;2、 是

否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者国家政策的规定;3、 内容是否适当;

4、 是否违背法定程序。

局办公室对拟登记、编号的规|范性文件,发现有未经过法制

审核的,应责成相关处室、单位及时运转政策法规处补办法制审

核。否则,不予登记、编写发文字号。

三、进一步明确规范性文件备案的时限与要求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》(国 发

[2008]17号 )指 出,政府工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发布之日

起 15日 内上报同级人民政府各案。为此,特作如下要求:凡属民

政规范性文件,自 文件印发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,相关处室、单

位应当将纸质正式文本一式一份、各案说明丁式一份报政策法规

处各案。同时,提交电子文本。政策法规处通过局公文交换系统

按时向市政府报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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